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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全國高職學生團隊技術創造力培訓與競賽活動 

初賽學生注意事項 
 

一、活動防疫須知： 

1. 本次活動須請參賽學生協助填寫「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自主健康聲明書」及「疫

苗接種或快篩證明回報」之線上表單，連結網址將於活動前兩週內以 E-mail 寄發

通知填寫。 

2. 參賽學生入場前，需經會場工作人員以酒精消毒手部並量測額溫，若額溫量測溫度

超過 37.5℃之選手不得進入競賽會場（同隊其餘選手仍可進入參賽），以維護其他

參賽選手之健康。 

3. 因應政府防疫措施並落實個人衛生防護，所有選手於競賽全程皆需配戴口罩（請選

手個人自備口罩）；若屢經勸導仍不配合戴妥口罩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4. 本活動參與辦法為年度單次團體賽制，若有選手現場量測額溫結果有發燒之情形，

依規定須請該生立即返回家中休息且不得入場參賽，並恕無法再另行安排隔離賽場

進行。 

5. 實體活動前七日(不含競賽當日)，仍處於居隔、居檢、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等，

以及經 COVID-19 快篩陽性未經 PCR 檢測，或檢測結果未出來者，或確診未解除

隔離者皆不可參與競賽，亦無法要求補行參賽。 

 

二、活動參加須知： 

1. 參賽人員須同時攜帶有效雙證件正本入場參賽。 

(1) 接受證件種類：國民身分證、健保卡(須附有照片)、護照、居留證等擇一、

學生證，兩者雙證件須具備、缺一不可。 

(2) 須使用實體證件正本驗證，不可使用書面影本或以手機出示電子檔影本畫面取

代。 

(3) 若學生證遺失者，請由學校教務處開立在學證明書面正本，並蓋有教務處單位

戳章及兩位指導老師之職章。（若只有報名 1位指導老師，則蓋 1位即可） 

(4) 經查驗身份不符者，現場即取消參賽資格。 

2. 服裝規定：穿著學校制服或平日便服皆可，並請注意服裝儀容。 

3. 手錶配戴規定：手錶種類請以選戴機械式手錶為佳，並事前注意充足之電量。 

4. 參賽選手不得攜帶任何參考書籍與資料、書畫用紙、攝錄類工具、數位用品及任何

3C通訊器材、穿戴式通訊裝置物品入場，種類說明如下舉例： 

(1) 禁帶 3C通訊器材，例如：手機、平板、電子繪圖板、電子手寫板…等。 

(2) 禁帶各種穿戴式通訊裝置，例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

類、耳機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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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帶攝錄類工具，例如：錄音筆、相機…等，不論是否具有網路連線功能皆不

可攜帶。 

5. 競賽當日大會不提供包裝飲用水及免洗容器，賽場內不得飲食；場內均有提供飲水

機使用，請學生自備有蓋容器之水瓶(水杯)，並慎防飲用水溢出，避免弄濕作品。 

 

 

三、競賽作答須知： 

1. 競賽現場會發給每隊四開模造紙 2張、B4練習用紙 4張，四開模造紙請使用正面

（右上角有蓋印章及編號之頁面為正面）進行構圖設計作答。 

(1) 構圖作答禁止使用固定劑保護噴膠。 

(2) 四開模造紙各校隊可視需要，並經主試同意後加領 1 張；則 B4 練習用紙無法

加領。 

(3) 四開模造紙作品繳交：若有多領 1張，最多可以交 3張。 

(4) 每組作品評分件數為 2張：若有多領 1張，則評分 3張。 

(5) 評分作品重質非重量：作品繳交之張數並不會影響評分結果(如果頗具設計想法

方可斟酌多畫 1張，但非畫愈多張、繳最多張較有優勢)；若與題目無意義關連

之構圖表達，反而會造成無法焦距到題目重點。 

(6) 僅有四開模造紙之構圖設計方才列入作品評分，B4練習用紙僅作為草稿使用。 

(7) 模造紙上不可顯示任何形式之校名(包含英文縮寫或簡稱等)、指導老師及參賽

選手之姓名(包含縮寫或代稱等)。 

2. 競賽期間全程嚴禁各隊間相互交談或窺視他隊之構圖設計。 

3. 試題卷、四開模造紙、B4草稿練習用紙等均需全數繳回大會。 

 

 

四、其他規定事項： 

1. 除參賽人員，各校隊指導教師及其他人員不得進入競賽會場。 

2. 競賽期間可以上洗手間，惟參賽選手須以舉手表示請會場工作人員帶領，並依規定

路線使用賽場內之洗手間，不得逕自離開競賽會場。 

3. 競賽時間由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止，不得提早交卷。 

4. 競賽結束時，不得繼續構圖設計作答。 


